
附件 1

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研中心组工作规程
（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

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及四川省教育厅等十八部门《四川省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好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提高心理健康

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特组建四川省大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教研中心组（以下简称“中心组”），并制定本规程，

规范中心组活动开展及日常管理运行。

一、组建与设置

中心组是由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牵头组建，开展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教学研究、服务与指导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由中小学、

中等职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骨干教师和教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及医院、心理咨询中心等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组成。

中心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术秘书岗位：组长全面负责中心

组各项工作；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学术秘书负责协助处理

中心组日常事务。

二、任职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刻理解并



准确把握心理健康教育规律及国家、省级相关政策要求；

（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

（三）身体健康，能正常参与中心组工作，首次聘任年龄一

般不超过57周岁，续聘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心理健康教育领

域著名专家教授、医生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

（四）专业能力过硬，学术思想端正，具备扎实的教学研究

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研究、实践探索、改

革创新等方面具有较广泛的行业影响力；

（五）优先条件：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成员、

国家课程标准研制专家、国家或地方教材编写人员、国家或省优

秀教学成果奖获得者、省名师工作室领衔人或成员、市级及以上

奖励（荣誉称号）获得者优先推荐。

三、职责任务

（一）主要职责

1.指导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心理健康教育改革

相关政策，做好政策宣传与解读工作；

2.研究分析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规律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

学领域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教育主管部门提供高质量、有

价值的决策咨询建议；

3.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指导标准的研制与修订工作，推动

相关标准在学校落地实施；



4.指导服务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教学改进，队伍建

设等工作；指导学校探索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实践模式；

5.搭建成果交流平台，组织开展课题研究、教学研讨、教师

培训、经验交流等活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宣传推广典型案例；

6.广泛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工作，编写学生心理健康读本、

心理健康教师指导手册、家庭心理健康辅导手册等科普资料，普

及心理健康知识；

7.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应用研究，指导学校建立“一生一

档”心理健康档案及重点学生“三级预警管理档案”，整合医疗资

源，指导学校规范做好心理问题学生转介工作；

8.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工作，推动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于教

育实践，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9.完成其他需承担的教研工作任务。

（二）中心组年度基本任务

每年需完成以下核心任务：开展专项调研1次、撰写决策咨

询报告1份、推进教学改革项目1项、组织教研活动2次、举办学

术交流活动1次。

四、组织管理

（一）中心组由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与管理，秘

书处设在德育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

（二）中心组成员所在单位应保障成员参与中心组工作的充

足时间，成员每年参加中心组活动的次数不得低于活动总次数的



四分之三；

（三）中心组开展教学研究活动产生的经费，由活动承办单

位或中心组承担；中心组成员参与中心组相关活动产生的差旅费

等，回所在单位按规定报销；

（四）中心组成员实行聘任制，由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颁

发聘书，聘期为三年。聘期内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成员；聘

期届满后，结合工作需要决定续聘或调整成员;

（五）中心组实行年度考核制。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重点

围绕年度基本任务完成情况和工作成效展开考核，考核结果作为

调整中心组成员的重要依据。

五、工作纪律

（一）严守政治纪律：中心组成员开展工作时不得发布、传

播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损害国家利益或社

会公共利益的言论；

（二）遵守社会公德：中心组成员开展工作时不得发布、传

播、发表违背公序良俗的言论；不得发表错误观点，散布虚假信

息；

（三）保守工作秘密：中心组成员不得私自发布、泄露中心

组工作信息；开展工作时不得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谋取私利；

（四）强化工作作风：中心组成员开展工作时，要遵守国家

相关规定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五）恪守学术道德：严禁抄袭剽窃、篡改、侵占他人学术

成果，不得滥用学术资源或学术影响力谋取不当利益；

（六）坚守公益属性：严禁以中心组名义开展任何营利性活

动，不得以中心组成员身份从事与中心组工作无关的活动。




	一、组建与设置
	二、任职条件
	三、职责任务
	（一）主要职责
	（二）中心组年度基本任务

	四、组织管理
	五、工作纪律

